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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山东济宁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迁建工程变更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严格按

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的有关规定，公开该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 

建设单位在委托开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后，7 日内进行了第一次环保信

息公开，采取了网站刊登公告及相关村委公告栏张贴公告的形式进行公示；《山

东济宁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迁建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

制完成后，通过网络、报纸、现场张贴的形式开展了第二次环保信息公开，并将

《山东济宁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迁建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通过网站、现场放置的方式进行了全文公开。 

在两次公众参与信息公开过程中，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0 年 9 月 2 日开展了第一次环保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来由、

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变更前后工程内容及环境保护情况等基本信息，建设单位

和环评单位的信息和联系方式，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途径与方式。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向环评单位出具了委托书，此次环保公示时间

满足委托后 7 日内开展的时限要求，委托书见图 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程序、时间、方式等均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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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环评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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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第一次环保信息公示的网络公示发布在“济宁城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http:// 

http://www.jnsct.cn/ ） - 通 知 公 告 ” 页 面 ， 网 络 公 示 网 址 为 ：

http://www.jnsct.cn/show.asp?id=964，公示截图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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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第一次环保公示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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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公众意见表”作为公告附件一并上传，公众可自行下载并填

写意见。在第一次环保公示期间，无公众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山东济宁军民合用机场民用

部分迁建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11 月 3 日开展了第二次环保信息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工程概

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主要结论、查阅方式及途径、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公众意见表获取方式、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11 月 3 日），以及建设单位基本信息。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第二次环保信息公示、电子版《山东济宁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迁建工程变

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通过济宁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网 站 进 行 了 发 布 。 网 络 公 示 网 址 为 ：

http://www.jnsct.cn/show.asp?id=1027，公示截图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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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第二次环保公示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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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第二次环保信息公示在《今日兖州》报刊上发布了 2 次，时间分别为 2020

年 10 月 22 日、10 月 31 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的第二次

环保公示发布 2 次报纸公示的要求。2 次报纸公示的截图见图 3-2。 

 

图 3-2（1） 第二次环保公示报纸公示（2020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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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第二次环保公示报纸公示（2020 年 10 月 31 日） 

3.2.3 张贴 

第二次环保公示在评价范围内的村庄、学校张贴了公告，张贴范围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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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第二次环保公示现场张贴范围表 

乡镇 村庄/学校 

漕河镇 
前榭村、后榭村、前邴村、后邴村、围子村、河南村、庙西村、张家村、尚家庄村、蔡家桥村、

沈罗村、夏家村、罗家店村、西小厂村、东小厂村、李家村、张家庄村、后楼村 

新驿镇 
新驿一村、新驿二村、新驿四村、秦家村、王楼村、后阎楼村、大庄村、高吴桥一村、高吴桥三

村、高吴桥四村；新驿中心幼儿园、新驿中心小学、兖州二十中、兖州第三中学、高吴桥学校 

大安镇 西垛村、唐营村、李家宫、二郎庙村、三官村、张家楼、西北店、后邢村 

 

    现场张贴照片见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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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第二次环保公示现场张贴照片 

3.3 查阅情况 

在第二次环保公示及意见征求期间，在漕河镇、新驿镇、大安镇政府放置了

《山东济宁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迁建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供公众查阅。 

在公示期间无公众到以上场所查阅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环保公示及意见征求期间，无公众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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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两次环保公示及意见征求期间，无公众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反馈意见。 

5 其他 

本工程环境影响公众参与工作中以下材料进行存档备查： 

（1）第一次环保公示的相关材料： 

网站公示截图。 

（2）第二次环保公示的相关材料： 

现场张贴照片、网站公示截图、2 次报纸公示的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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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山东济宁军民合用机

场民用部分迁建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按照要

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山东济宁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迁建工程变更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

由济宁机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济宁机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承诺时间：2020 年 11 月 6 日 


